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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上审〔2023〕626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关于对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予以 

监管警示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。 

 

一、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

2023 年 3 月 2 日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受

理了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九州通或发行

人）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的申请。经查明，九州通存在以

下违规行为。 

2019 年 10 月，发行人向中国证监会（以下简称证监会）

提交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申请，根据该次申报材料，发行人

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子公司开发建设了九州通健康城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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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，证监会对此进行了针对性问询，要求补充说明相关项

目进展情况及未来安排、是否符合房地产市场调控相关法律

法规规定及再融资监管政策要求。根据反馈意见回复，发行

人称健康城项目中政府允许出售的部分，除将已取得预售证

的合计 24,553.70 平方米物业（约占健康城项目总建筑面积

的 7.87%，占计容建筑面积的 11.69%）出售给内部员工用于

提供员工福利外，不向社会公众出售。2020 年 4月 8 日，发

行人取得证监会核准批复。 

本次申报材料显示，自取得上述核准批复后至 2022 年

末，发行人健康城项目存在对社会公众出售的情况，涉及销

售面积 4,527 平方米、销售金额 6,200 万元，与申报前曾作

出的陈述说明明显不符。本所对发行人对外销售少量配套公

寓的原因及合理性进行了针对性问询，发行人回复称不存在

规避监管的主观恶意，系基于客观实际及合规性要求作出的

合理调整：一是受商业公寓的“非住宅”属性限制，员工认

购的积极性不高；二是商业公寓契合产业园上下游医药从业

者的办公和临时居住需求；三是在入驻产业园的其他外部购

房者要求认购的情况下，发行人为避免构成“捂盘惜售”及

被投诉，对公司市场声誉及后续资本运作造成不利影响，因

而对外销售了少量公寓。发行人在对外销售公寓前后，未将

导致违反前期陈述说明的情况进行披露，亦未告知证监会或

本所持续监管部门；对违反前期陈述说明所列举的理由并非

外部政策变化或不可抗力原因，主要系发行人主观决策，不

影响违规事实的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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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责任认定和监管措施决定 

发行人前次向证监会申请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时作出的

陈述说明，已通过反馈意见回复向市场公开披露。但发行人

在取得证监会核准批复后，存在的对外销售公寓事项已明确

违反前期作出的陈述说明，导致相关信息披露不真实、不准

确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（2020 年

修订）》第四条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 年 1

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1.4 条、第 2.1.1

条等有关规定。 

鉴于前述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1

条、第 13.2.2 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

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上市审核中心决定采取以下监管

措施：对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予以监管警示。 

你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采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

行整改，并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规事项，就公司信息披露

及规范运作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深入排查，制定针对性的

防范措施，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

切实提高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水平。请你公司在收到本决定

书后 20个交易日内，向本所提交经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并

加盖公司公章的书面整改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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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主题词：主板  再融资  监管工作 
 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    2023 年 08 月 29 日印发 

  
 


